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研究獎助生聘任簽
核定公文文號：
	類別
	 □國科會計畫  □產學計畫   □其他 _____________

	經費來源或
計畫編號
	 _______(年度)_─____________
	執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計畫名稱
	
	用人單位主管或
計畫主持人或教師
	校內分機：             (填計畫主持人)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學生學號/
教職員工編號
(本校學生或
教職員工填寫)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籍人士填護照號或居留證統一
編號及國籍）
	國名：(持有戶籍之本國人免填)

	
	
	
	
	
	
	
	
	
	
	
	
	

	系所
	
	班級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09     -               (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身分
	□學生   □非學生

	類別
	□研究獎助生，已檢附研究獎助生合意書
	級 別
（以國科會標準
　支付者應填寫）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其他

	獎助金
	每月支給         元。
	聘僱/學習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應檢附研究獎助生型態資料確認檢核表：(檢附後請打ˇ)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研究獎助生聘任簽(本表)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研究獎助生合意書1式2份
﹝ ﹞國科會計畫請附國科會核定清單，產學合作計畫及政府機關補助計畫請附計畫合約書(須含執行期限、研究人力費及經費分配表)。
﹝ ﹞學生就讀學籍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帳號影本。(新生以入學通知單影本，學生證後補）



	注意事項：
一、國科會計畫規定：
1. 已擔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專任人員者，不得再擔任國科會同一計畫之研究獎助生。
2. 兼任人員每月支領工作酬金之總額，不得超過國科會規定之該級別最高標準（聘僱以一個計畫為原則）。
二、請計畫主持人填妥研究獎助生聘任簽(不另上簽)，檢附各該員身分證正反面及薪資帳號影本、計畫案核定清單或計畫相關經費預算表，並須加附學生證影本。請至遲應於到職日前完成簽報，逾限恕難追認。
三、研究獎助生各項動態，請計畫主持人遵循該計畫相關規定及校內行政程序辦理，並請確實負起管理、監督及連帶保證之責。


	申請人核章欄
	用人單位主管（含一級行政主管、系主任或院長）
或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核章欄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上述人員之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將依本校規定辦理相關保險退保，如未依規定辦理退保或延遲工資給付，因而衍生之費用，如無可歸責當事人，則同意由本人擔負全責（即用人單位一級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或教師）。
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會簽單位
	會簽意見及核章欄
	單位收件日期

	研發處
	審核聘期及合意書之正確性
　　
	　　年　 月　 日

	總務處出納組
	薪資帳號登記
	　　年　 月　 日

	主計室
	依會計科目登記是否得聘任
　
	　　年　 月　 日

	送回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教師
(再次確認無誤)
	將核定聘任簽、合意書影印乙份送研發處留存；

核定聘任簽影本乙份送學務處辦理學生團體保險。

　　
	　　年　 月　 日


完成後請將核定聘任簽、合意書影印乙份送研發處留存及核定聘任簽影本乙份送學務處辦理學生團體保險。
· 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6點第10項及「本校學術倫理規範及審議辦法」第5條規定辦理。請參與國科會計畫之研究人員(含專兼任助理及研究獎助生)於起聘日起3個月內檢附修習6小時(360分鐘)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至研發處產學組，以利查核。
線上修習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
繳交文件：「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電子檔。
	各 項 資 料 黏 貼 處

	身分證影本
(或居留證影本)
正     面
或工作許可函影本
	身分證影本
(或居留證影本)
反      面

	學生證影本
正      面
	學生證影本
反      面

	存摺帳號影本黏貼處
(正面)


(以上資料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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